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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
地址：110051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
二樓
承辦人：鄭仲翔
電話： 02-27208889#8379
電子信箱：af6041@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21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施字第11461696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9783116_1146169686_1_ATTACH1.pdf、

39783116_1146169686_1_ATTACH2.pdf、39783116_1146169686_1_ATTACH3.pdf)

主旨：函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9月17日召開「研商公共工程

優先導入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及即時追蹤系統

(GPS)」會議紀錄一案，詳參附件，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10月13日國署營字第1141185714

號函及本府114年10月14日府授工土字第1140148564號函辦

理。

正本：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
會、臺北市營建混合物分類處理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
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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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3樓
南區
承辦人：劉琰
電話：0227208889(1999)#6793
電子信箱：agely@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工土字第114014856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內政部國土署函暨會議紀錄 (39750645_1140148564_1_ATTACH1.pdf、

39750645_1140148564_1_ATTACH2.pdf、39750645_1140148564_1_ATTACH3.pdf)

主旨：檢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9月17日召開「研商公共工程

優先導入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及即時追蹤系統

(GPS)」會議紀錄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10月13日國署營字第

1141185714號函辦理。

二、配合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向管理政

策，自115年1月1日起，請本府各機關於該署「營建剩餘土

石方計畫線上申報系統」及「電子聯單系統」製發營建剩

餘土石方運送證明文件，且清除機具須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並且隨車檢具經機關審驗通過之證明文件始得清運，以有

效追蹤流向。

三、另115年1月1日起由各地方政府及工程主辦機關「電子聯單

系統」製發運送證明文件，原已核發的紙本聯單將停止使

用，請各工程主辦機關儘速完成導入採用前揭系統製發符

合規定之運送證明文件，以利工程案件順遂執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2

建管處 1141014

*DDAA11461696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除外)
副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工程管理工務所（含附件）、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採購管理科

（含附件）、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大地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
科（含附件）

(工務局代決)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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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函
地址： 540204南投縣南投市省府路38號
聯絡人：周維倩
聯絡電話：0492352911#226
電子郵件：ao3225@nlma.gov.tw
傳真：0492324197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13日
發文字號：國署營字第11411857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41196523_1141185714_114D2044628-01.pdf、

1141196523_1141185714_114D2044629-01.pdf)

主旨：檢送本署114年9月17日召開「研商公共工程優先導入營建

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及即時追蹤系統(GPS)」會議紀錄1

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署114年8月20日國署營字第1141141760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正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環境部、國
防部、交通部、教育部、經濟部、農業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運動部、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本部地政司、本署（都市基礎工程組、國土計畫組、下水道
建設組、建築工程大隊、城鄉發展分署、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中區都市基礎
工程分署、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

副本：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定海創新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 1141013

*AAAA114014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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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公共工程優先導入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

聯單及即時追蹤系統(GPS)」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 9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 

貳、 地點：本署 601會議室 

參、 主席：李組長守仁代            記錄：周維倩 

肆、 出列席單位：如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案由一、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即時追蹤全流向管理」辦理情形，

報請公鑒。 

決 議： 

一、 為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向管理政策，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請各地方政府及工程主辦機關配合本署「營建剩餘

土石方計畫線上申報系統」及「電子聯單系統」製發運送

證明文件，且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須裝置即時追蹤系

統並且隨車檢具經機關審驗通過之證明文件始得清運，以

有效追蹤流向。 

二、 為利收容處理場所後端餘土再利用管理新制，請各地方政

府盡速成立「營建產出物跨局處推動小組」，透過跨局處

整合任務功能，以協調收容處理場所後端再利用受理及審

查管理機制，以利銜接新制推動。 

三、 經本署依「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規範」型式審驗核可之車載供應商，業已公告於營建剩餘

土 石 方 資 訊 服 務 中 心 網 站 最 新 消 息

（https://soilmove.nlma.gov.tw/），本署將即時滾動更

新，並另函提供予各工程主辦(管)機關公告之網站位址，

以利轉知所屬所屬工程單位或向所轄相關產業公會及業

者配合辦理。 

四、 為順利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向管理政策，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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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立種子人員共同推動，並參與教育訓練以提升操作人

員系統流程之熟練度，相關系統操作手冊、影片及電子聯

單、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剩餘土石方交換、公共工程剩餘

土石方屬可再利用物料等執行方式流程圖等，將陸續刊登

至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網站最新消息

（https://soilmove.nlma.gov.tw/）。 

五、 為配合 115 年 1 月 1 日起由各地方政府及工程主辦機關

「電子聯單系統」製發運送證明文件，原已核發的紙本聯

單將停止使用，請定海創新有限公司提供電子聯單及紙本

聯單執行轉換之銜接方式。 

六、 有關地下管線相關工程出土無法執行從工區(A 點)直接至

收容處理場所(B 點)，須暫時統一堆置後再行運送至收容

處理場所(B 點)的問題，因相關工程產出為營建混合物，

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運必須持有廢棄物聯單，經暫置場

所完成分類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者申請土石方聯單，而

如由工區(A 點)分類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得於餘土計畫

書中敘明相關內容並申請土石方聯單運送至暫時堆置區，

再由暫時堆置區持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證明文件運送至

收容處理場所(B點)。 

七、 本署已於全國 22 縣市辦理教育訓練，另為加強公共工程

第一線執行人員，請承辦單位洽營建剩餘土石方出土量大

之中央部會辦理教育訓練，後續將另函中央部會確認舉辦

日期並協助借用教育訓練場地。 

柒、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公共工程優先導入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及即時追

蹤系統(GPS)1 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本署於 114 年 8 月 1 日台內國字第 1140809466 號函頒訂

定「民間建築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證

明文件」、「公共工程(含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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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證明文件」、「收容處理場所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證明文

件」，並自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生效，有關「營建剩

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裝置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裝置

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且隨車檢具經機關審驗通

過之證明文件」執行方式文字內容，請各地方政府及工程

主辦管機關納入工程採購契約，並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協助研議納入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12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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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發言摘要 

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後續需要納入工程採購契約部分，可記錄於本次會議紀錄中。 

二、 國防部 

(一) 如無裝設 GPS 則無法進入工地之規定，為法令上之要求?

或契約上之要求?因本部訂定之工程契約內容，包含應遵

守中華民國法令，如相關規範已有法令依據則無需特別修

正，如以增修契約之條款優先，本部將照循工程會版本為

主。 

(二) 如已簽訂之既有契約，其出土期程已跨至明年新制上路時，

原紙本聯單應如何處置？ 

三、 交通部公路局 

因公路局已有自行訂定之土石方相關作業要點，並採用至工程

契約中，針對傳統紙本與電子聯單採雙軌制，目前第一線在執

行時，因送往臺北港之路線皆使用電子聯單，且稽查時有發現

使用電子聯單方式確實較佳，往臺北港之車輛也有 GPS在管制。

在工程會的版本出來之前，將優先調整我們訂定的作業要點，

且目前電子聯單之格式已統一，調整上也能加快步伐，因此將

配合國土管理署推動政策。 

四、 教育部 

有關土石方電子聯單即時追蹤系統相關規定，我們會請相關機

關及學校配合辦理並參與教育訓練，以了解最新法規，並先行

於工程契約中納入電子聯單及土石方計畫書內容中以電子聯

單方式處理，以利在 115 年 1 月 1日上路。 

五、 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本中心對於電子聯單部分將配合辦理，有一實務問題想請教，

因目前電子聯單如出現異常會需要進行確認，是否會有空車未

載運土石方之異常樣態產生？ 

六、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本部大部分以挖填平衡為主，僅有少量出土部分，目前出土部

分以紙本方式辦理，後續將配合以電子聯單方式處理。想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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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車機及電子聯單納入契約部分，有無參考之範例？ 

七、 文化部 

本部將配合相關規定並於明年 1 月 1 日前於新的採購標的要

求辦理。 

八、 臺北市政府 

(一) 車機之合格廠商目前於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中

已公告 2 家，建議將合格車機資訊（如公告之固定網址）

行文地方政府及各公會，方便日後查詢及政策宣導以提前

裝機之進度。 

(二) 有關於工程契約中納入電子聯單及裝設車機之規範，因即

將製作下一年度之採購契約，目前未能得知工程會完成修

訂之期程，建議國土署行文提供須置入契約中之規範文字，

加速修訂期程。 

(三) 簡報第 8頁，有提及各機關單位與民間業者之角色與執行

內容，建議依照此版本製作標準作業流程圖，提供予各縣

市政府作為施行依據，加速政策推動。 

九、 新北市政府 

(一) 新北市於 110 年即全面實施電子聯單，過往於紙本轉換至

電子聯單歷經過一段適應期，我們將於明年 1 月 1日全面

採用中央之電子聯單，在先前 2次的試辦中，廠商回饋尚

有需進行壓力測試之部分，因目前大部分車輛尚未裝置車

機，明年上線時可能將遇到該狀況。原先預計既有合約以

紙本聯單運送，如確定明年 1 月 1 日須全面使用電子聯

單，煩請列入會議紀錄中，以利儘速啟動轉換至電子聯單

作業。 

(二) 本府過往轉換至電子聯單時，曾有系統負荷不良之經驗

（土方已上車，工程進行至一半），未來是否在系統異常

時，得以由電子聯單轉換以簽名方式補正？我們過往經驗

是請系統廠商鍵入資料，但當全國資料量龐大時，該如何

因應？ 

 



第6頁，共 11頁 

十、 桃園市政府 

(一) 本府配合辦理並於會議決議後，將公告於轄內工程主辦機

關以新式計畫及新系統辦理。 

(二) 目前系統是由工程主辦管機關線上審核，因桃園市自治條

例中有涉及課稅之條例，須會同土石方管理機關，請教系

統廠商是否能於系統中於上述 2 單位間提供輸入稅金資

料之功能？ 

十一、臺中市政府 

(一) 本府將依據相關政策配合執行。 

(二) 本府相關工程主辦(管)機關反應，目前已訂定之工程契約，

是否依據新規定來辦理？ 

(三) 工程契約中新增裝置 GPS 產生額外之費用如何因應? 

(四) 民間業者反應如今年已取得聯單者，明年才出土是否須產

製新的電子聯單？ 

十二、臺南市政府 

(一) 本日會議本府將宣導各工程主辦(管)機關配合辦理。 

(二) GPS 系統未來上線後，如工程結束外單位是否能與受託公

司（關貿）調閱資料？歷史資料能保留多久（為因應法庭

上之需求）？ 

(三) 工程中之土石方折抵工程價金部分未來是否要求業者申

報？ 

十三、宜蘭縣政府 

(一) 本府配合辦理並函請轄內工程主辦機關配合辦理。 

(二) 國土署所推動之電子聯單設備，是否為經認證之掃碼裝置？ 

(三) 本府目前有車牌辨識系統尚在規劃中（建築管理及環保單

位查緝使用），未來是否有與國土署電子聯單系統流程新

增角色之必要？ 

十四、苗栗縣政府 

(一) 本府將依會議決議配合辦理，並轉知相關管理單位。 

(二) 有關管線或臨時緊急搶修之工程，有開口契約及電子圍籬

劃設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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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縣有汙水 BOT工程，有土方暫時堆置於汙水處理廠未進

土資場，臨時堆置場是否適用餘土計畫？ 

(四) 民間業者詢問，有關國有地佔用物拆除，地上物拆除後已

依程序將廢棄物清運，而地坪上之清運聯單無人核發，本

縣已建議應由國產署作為主管機關。 

十五、彰化縣政府 

(一) 因政策推動期程已加速許多，想確認目前車機型式審認後

市場供應量是否足夠？中央是否有配套措施？ 

(二) 除待工程會修訂公版契約及會議紀錄外，工程會是否可提

供相關文字供參照。 

(三) 有關試辦與政策上線之銜接期僅 3個月，再請中央協助強

化教育訓練與輔導之機制。 

(四) 針對土方交換部分是否也適用於本系統機制？ 

(五) 土方標售部分目前是由 A 點至 C點，須由 C點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部分，希望能以會議決議紀錄，以利各工程

單位執行。 

十六、雲林縣政府 

(一) 有關河川疏濬之採售分離，從 A點出土後會暫置至某處後，

達一定量由工程主辦機關進行標售，因此沒有在出土時直

接至 C點，後續得標後才會由得標者自行載運，屬性上非

清除，這部分是否使用電子聯單？ 

(二) 現階段如有少量之餘土部分，將會暫屯處理非直接送往去

化地點（如期程約 3年），如要求以電子聯單處理，應如

何管理？ 

十七、屏東縣政府 

(一) 本府在餘土計畫階段將會辦警察局與環保局，因有公告禁

行砂石車路線，亦會辦交通隊審查，如有採用到禁行路線

則會於計畫中重新修正。如使用電子聯單，在禁行路線審

查部分因無警政系統，未來是否有機會能銜接這個部分？

例如介接警政系統或匯入資料，再麻煩團隊協助此議題。 

(二) 本府針對土資場違規有停業之處分，如有停業處分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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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主辦管機關皆於系統平台上作審核，流程上是否能以

本府副知予國土署方式，以協助轉知受託廠商於系統中鎖

住該土資場不得運作。 

十八、連江縣政府 

(一) 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向政策，本府配合辦理。 

(二) 簡報第 8頁提及到土資場之 SOP，本府在土方交換有部分

不同樣態，可考量是否納入相關 sop流程。 

(三) 本府因身處外島關係，曾有發生海纜斷纜事件，如有發生

該情況該如何解決？ 

十九、下水道工程分署 

(一) 配合辦理。 

(二) 因下水道工程為少量出土之工程，剛剛會議中有提即可將

料場劃入工區範圍內，從料場之出土端至收土端，依照新

的 GPS 及電子聯單方式處理，是否可將此段文字放入會議

紀錄中，讓下水道相關工程單位來依據辦理。 

二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 於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契約範本完成修訂前，建議各工程

主辦（管）機關於現階段修正採購契約內容，有關「營建

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裝置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裝

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且隨車檢具經機關審驗

通過之證明文件」執行方式文字內容納入契約中，以因應

政策施行期程。 

(二) 有關清運車輛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依據，本署業於 114

年 8 月 1 日訂頒全國一致「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證明文

件」格式之注意事項第 6 點載明，應檢具營建剩餘土石方

清除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且經機關審

驗通過之證明文件。 

(三) 為配合 115 年 1 月 1 日起由各地方政府及工程主辦機關

「電子聯單系統」製發運送證明文件，原已核發的紙本聯

單將停止使用，請團隊(定海創新有限公司)提供電子聯單

及紙本聯單執行轉換之銜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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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是否有空車未載運土石方之異常情事，土石方載運車

輛於出場時，必須拍攝車頭及尾車內容物之照片，確認無

誤後才能掃描電子聯單 QR code出場，出場後車輛必須依

照餘土計畫書中核准之載運路線運送，如有異常通知，工

程主辦(管)機關須針對運送車行軌跡異常情事查核，釐清

判定是否予以解列，進場由收容處理場所或需土端確認無

誤後掃描 QR code 並電子聯單紙本保存再掃描上傳至系

統歸檔，最後由工程主辦(管)機關完成查核後，可產製營

建剩餘土石方清運完成證明文件。 

(五) 請團隊（定海創新有限公司）參酌本次簡報第 8頁之架構

製作電子聯單、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剩餘土石方交換、公

共工程剩餘土石方屬可再利用物料與各地方政府不同態

樣之土方交換等使用者操作作業流程圖，以提升操作人員

對系統流程之熟捻度。 

(六) 電子聯單系統之剩餘土石方即時流向軌跡資料可供調閱

及保存期限目前以 5年為限，後續將視使用需求，納入研

議規劃擴充系統儲存空間，以延長存放軌跡與電子聯單資

料年限。 

(七) 各地方政府如有暫時堆置營建剩餘土石方之需求，應於轄

內設立公有土石方調度中心作為暫時堆置區，以處理轄內

暫屯需求之土石方。 

(八) 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計畫線上申報系統」屏東縣政府提

出審查流程可增列平行分會其他機關、土資場違規停業處

分後帳號權限限制等功能，及桃園市自治條例訂有課稅相

關規定，請團隊(定海創新有限公司) 提供系統線上審核

處理機制並納入後續擴充功能開發研議。 

(九) 有關宜蘭縣政府開發之建管相關管理系統，應釐清該系統

之管制目的及特性後，再評估與本署系統結合之必要性，

或以資訊介接之方式配合。 

(十) 有關河川疏濬之砂石，非屬本署掌管之營建剩餘土石方範

疇，請依「土石採取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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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電子聯單以虛擬方式驗測伺服器及系統運作完成壓力測

試並可正常運作，未來電子聯單如有異常狀態（如海纜斷

線、偏遠工區收訊不良造成無訊號或系統異常等），仍得

以使用電子聯單系統產製列印之聯單上簽名，於事後進行

異常情況說明及補正。 

(十二) 有關公共工程有價料部分，依照營業稅法相關規定，應以

標售方式而非折抵方式進行，因此有價料得標之營造廠商

應於餘土計畫中說明下料地點，經主辦（管）機關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後核發電子聯單，並於運送中攜帶電子

聯單至下料地點完成清運流程。 

(十三) 由於不特定地點、開口合約、養護工程與緊急搶修工程因

無法於餘土計畫階段提送地點，系統中可透過由工程主辦

（管）機關關閉電子圍籬之彈性，使出土掃碼聯單時不受

電子圍籬之限制，突發性緊急搶修工程則不受營建剩餘土

石方管制。 

(十四) 有關國防部提出營區內通訊管制，涉及營建剩餘土石方清

除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統回拋車行軌跡部分，請團隊（關

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協助刪除國防部通訊管制內即時追

蹤系統軌跡，以符合國防安全需求。 

(十五) 已登檢符合道路交通安規則附件 22「裝載砂石土方車輛

使用專用車輛或專用車廂規定」之傾卸框式大貨車及傾卸

框式半拖車合計約 1萬 5 千多輛，目前已申請審驗之廠商

為 10 家，平均一家之裝機量為 2,000 輛。另經與供應商

調查目前車機之備貨量為 300至 500台車機，後續視市場

供應需求將持續進行備機以供銷售。 

二十一、 嘉義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

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建築工程大

隊、北區、中區、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國土管理署都

市基礎工程組、國土計畫組、下水道建設組：配合辦理。 

二十二、 國家發展委員會、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衛生福利部、高雄

市政府、新竹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金門縣政府、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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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國土管理署城鄉發展分署：

請假。 


	北市都建施字第1146169686號
	北市都建施字第1146169686號(附件1)
	北市都建施字第1146169686號(附件2)
	北市都建施字第1146169686號(附件3)

